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档案借阅、利用办法》的通知
　苏大档〔2012〕3号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为了有效利用学校档案信息资源，更好地为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各项工作服务，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，发挥档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同时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档案保密规定，确保档案的安全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现将《苏州大学档案借阅、利用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苏州大学档案借阅、利用办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  州  大  学

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

附件：

苏州大学档案借阅、利用办法

为了有效利用学校档案信息资源，更好地为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各项工作服务，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，发挥档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同时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档案保密规定，确保档案的安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档案工作人员必须积极做好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，热情接待利用者，并主动提供方便，坚持档案的借阅登记制度，确保档案的安全与保密。

二、本校各单位因工作需要，需查阅档案，如系原归档单位，可直接到档案馆查阅。非归档单位，需经原归档单位和档案馆领导同意，方能查阅。

三、本校教职工因工作需要查阅有密级的档案，需经档案馆领导批准，并按有关保密规定，作好安全保密工作。

四、校外单位与个人查阅学校档案，须凭单位介绍信或本人有效证件，经档案馆审核，报学校有关部门领导同意后方可查阅，但不予借出。
五、学校档案原则上限在档案馆内查阅，如有特殊需要外借者，本校人员须填写《苏州大学档案借出审批单》，经单位领导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方可借出。档案借出后必须在二周之内归还，不得转借。如有特殊情况，要延长借用时间，需申述理由，办理续借手续，用完立即归还。
六、借阅利用档案者，应做好档案的安全保密工作，要爱护档案，不得私自拆卷，随意拆叠、勾划、撕页和涂改，如有损坏档案行为者，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的有关条款给予处理。

七、档案人员对归还的档案，应详细检查，查对无误后，办理注销手续。如发现有污损、丢失等情况，应立即追查，弄清责任，根据《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》、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上报学校给予警告处分或者罚款。

八、校外单位与个人、 校内师生员工为个人或商业目的利用馆藏档案的，按学校规定收取费用。
十、利用和复制档案材料，均要办理登记手续，作好利用效益的统计工作。

十一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关于印发苏州大学档案工作的几个管理制度的通知》（苏大办字(87)第68号）中《苏州大学档案借阅办法》自行废止。

十二、 本办法由档案馆负责解释。






